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实验教学管理的相关规定
（讨论稿）
一、教学组织与安排：
优先安排实验教学效果优良的教学岗教师、实验专职教师、一般教师以及实验室技术人员，包括兼职研究生。在此基础上安排经考核称职的教学岗教师、实验专职教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兼职研究生，以及该实验的理论课主讲教师。对于实验教学效果差、不负责任的教学人员，无论是专职实验教师，还是一般教师，包括理论课主讲教师或其他教学人员，可以少排甚至不做安排。此外，对科研岗教师、承担重大科研或攻关项目的教学人员或经过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承担特殊或临时任务的教学人员可以少排甚至不做安排。实验室人员安排时，必须保证每次实验开设时有足够的实验室人员从事实验教学的后勤保障工作。
基础化学实验（如无机分析、无机、化学分析、有机实验）中每个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半个班，仪器实验（如物化、仪分、结构、综合化学实验）和化工（食工）原理实验中每个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超过12人。其他实验原则上每个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也不得超过半个班。每个教师原则上不得同时指导2个以上不同项目的实验。
各实验教学任务的安排：每学期教学任务下达后，由学院教务办在院公告栏张榜公布所有实验教学任务。符合上岗要求的教学人员向理论教学中心提出申请与排课要求，然后由理论教学中心主任提出意向性安排方案，再会同相应实验室主任以及该实验课程相近的院督导组成员共同讨论，确定主、副带教师并签字，报分管院长审核签字确定，公布并上报校教务处。

 申请相关实验课实验教学的教师必须服从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理论教学中心的合理安排与调度。在执行教学的时期内必须参加中心召集的教学研究或其他教学活动。有义务配合校（院）教学督导组以及各级分管领导的抽查或检查。

二、教学实施

1、教学准备：

预备实验：凡是第一次担任实验教学指导的教学人员，实验之前必须做预备实验，并有相关的实验记录与处理（包含预备实验报告），准备实验指导教案。

教学前抽查：在实验室做好认真准备的前提下，其他实验教学人员在实验之前也应对所开实验，针对容易出问题的仪器设备、溶液试剂进行检查或抽查，以保证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

2、教学进行：

每门实验课每学期第一次开课时，主带教师必须向学生说明主、副带教师的分工与职责，各自指导的学生；或者在实验安排表中清晰注明主、副带教师以及各自指导的学生。

抽查学生预习情况；实验讲解与演示（一般由主带教师负责，原则上不得少于20分钟）；指导与巡视（主带教师与副带教师各负责半个班人数），及时发现与纠正不正确或不规范操作。对基础实验应特别注重学生对方法、原理的理解；基本操作的规范与掌握；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的培养。

实验教学大纲必须规定每个实验的时数。实验必须根据实验教学大纲实施，每次实验执行时数与规定时数原则上不得出入10％。如4学时实验，指的是4节课完成（含课间休息时间）。实际执行时不得少于3小时。对于目前由于仪器设备、排课等原因，一个单元时间完成两个实验的，原则上实际执行时数不得少于4节课。

学生实验所用仪器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开放，对于特殊仪器，考虑到散热或其他问题，如分析天平称样后，样品处理、测定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天平室、电热室以及部分仪器设备等可以提前半小时关闭，学生剩余时间继续完成实验或进行数据处理，完成报告。
实验教学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实验室，更不得出现一个实验班级两人同时不在岗。不得在指导过程中实施与实验指导无关的工作（包括批改作业、当场批改实验报告、看报纸等）。

3、教学结束：

实验结束：督促学生做好实验室卫生、整理工作；做好仪器设备的使用登记；恢复或保持实验前实验室以及仪器设备的初始状况。

批改报告：实验报告必须全部批改，包括成绩、相关评语、评阅人、评阅时间等信息。原则上应核算实验结果，对较复杂的数据处理必要的话进行抽查。

学生平时成绩和结业成绩确定：在记分册上记载学生实验中的各种信息，并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态度、操作、表现、结果、报告等方面评定平时成绩。每学期成绩根据平时成绩，综合考虑笔试或抽查考核成绩评定。

三、教学评价与监控

1、学生评教：

(1) 平时教学检查：通过平时了解或期中教学检查 、或学生信息员收集反映。

(2) 课程学期结束：今后将与校教务处协调，与理论课相同，学生在实验课结束之前必须上网评教，否则成绩单中不生成该学生实验课成绩。

2、同行与院教学督导评教：同行评教包括同实验课程或相近实验课程指导教师、实验所属实验室实验人员。

3、各级领导抽查与调查：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主任有责任加强巡查或抽查，对所选实验教学人员进行督促和帮助，并进行如实、客观的评价。院领导也将不定期进行实验教学的巡查或抽查，或进行调查了解。
评教分均为5分制。总评分中，学生评教占50％（课程结束评教为主，平时评教主要对表现很好与表现很差的加以考虑），同行评教占20％，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主任评教占30％。对学生评教很差，而同行与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主任评教很好的教学人员，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将授权院教学督导组进行调查核实。一经查实很差，将首先追究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主任的责任，同时被查人员将被确定为不称职。

若进行巡查或抽查时，在同一教学单元时间内两次被查出不在实验室指导岗位上，或在教学指导时间内实施与指导教学无关的工作（包括批改作业、当场批改实验报告、看报纸等），第一次进行批评教育，并写出检查交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主任，第二次将扣教学表现分2分。若累犯，将撤销该教师指导实验的资格，同时扣教学表现分10分，第二学期将不得指导该实验课程的实验。第三学期根据表现，个人申请，经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批准方能安排该实验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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